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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张小娜 实习生 杨

娇）“华夏南路的路边石为什么被挖走了？ 要

进行道路改造吗？ ”7 月 4 日，市民王女士向

记者询问挖走路边石是为何。 近两日，有多

位市民拨打本报热线询问此事。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华夏南路紫荆巷至

淮河路段，看到路两边的路边石已被挖走。

记者随后咨询了淇滨区市政管理处， 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这是要进行沥青铺设工程。

目前正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主要是更换一

批路边石，新的路边石质量会更好，高度也

更符合新铺设路面的要求， 而且新的路边

石是防撞型的。

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按照淇滨区政府

重点工程台账安排，淇滨区市政管理处要在

3个路段进行沥青铺设工程， 涉及到华夏南

路（黄河路—湘江路）、淮河路（兴鹤大街—

华夏南路）、 鹤煤大道（兴鹤大街—华夏南

路）等 3 个路段。 目前已进入前期准备工作

的是鹤煤大道和华夏南路，预计全部工程将

于 8月 15日前完工。

本月起我国起征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废旧家电处理

居民可选更好途径

□晨报记者 席适之

家电产品有发展迅速、 更新换代快的特点。

如今，市民家中被淘汰的电脑、冰箱、电视等废旧

家电与日俱增。 7 月 1 日起，我国起征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并利用这项基金对回收拆解

企业进行补贴，这对于回收企业和待处理废旧家

电的市民来说，无疑是个喜讯。那么，我市废旧家

电处理情况如何？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卖给商贩或滞留家中

7 月 2 日，记者在牟山一区、合友花园、湘江

社区、桂鹤小区共采访了 20位市民，了解他们处

理废旧家电的情况，其中将废旧家电放在家中或

地下室的有 11户，有 6户卖给上门回收的商贩，

还有 3户卖给了家电回收企业。将废旧家电滞留

家中的 11户中， 有 5户在等待附加条件较少的

“以旧换新”活动，6户还没想好该如何处理。

“回收家电的商贩出的价格比较低，但为了

腾出地方，还是将它卖掉了。”牟山一区的张先生

说。

“上次的以旧换新活动挺好的，但我家的电

器不符合以旧换新的条件。 ”湘江社区的刘大爷

说，因为舍不得卖，废旧电器都放在了地下室。

记者了解到， 目前废旧家电流向主要有两

种： 一是卖给具有经营资质的正规回收企业，通

过拆解，企业提取贵金属原材料；二是商贩上门

回收后，经过简单处理，卖到旧货市场，或进行翻

新、二次销售。 其中把废旧电器交给商贩处理的

较多。

处理不当可造成危害

废旧家电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记者在

调查中发现，多数市民对此并不知情。

市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把废旧

家电直接当垃圾焚烧或填埋，将会对空气、土壤

和水造成严重污染。“比如，电冰箱的制冷剂和发

泡剂、 空调的制冷剂都是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电

视机的显像管属易爆炸性废物；荧光屏、日光灯

以及水银高速继电器都是含汞的废物；电视机和

电脑显示器的外壳及涂料对人体影响也很大。 ”

旧家电由于元件老化， 容易导致有害物质泄漏，

对人体产生危害。

另外， 废旧家电是假冒伪劣电器的重要来

源。尤其是一些不法商家将回收来的废旧家电进

行简单拆解后重新拼装，进行二次销售。

五类家电征收基金

回收企业可享补贴

针对废旧家电管理无序、 市场混乱的情况，

我市早有规范。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2008年

《鹤壁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和《鹤壁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实施细则》中，对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经营企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市

场和回收网点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和处罚细则。

近日，由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规定从 7月 1日起，我国将开征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电器电子产品生产

者、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

当履行基金缴纳义务，而一些取得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 可以申请一定的基金补

贴。

据了解，《办法》将对彩电、空调、冰箱、洗衣

机、计算机五类家电每台征收 7元 ~13 元的处理

基金，并对正规废弃电器回收处理企业给予每台

35元 ~85元的补贴。

回收企业和市民双赢

业内人士认为，正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企业

不能有效回收废旧家电的原因在于家电回收知

识的普及率低、回收途径少、人们环保意识淡薄。

“拿普通黑白电视机来说， 卖给商贩最多 20 元，

而卖给回收企业可得 40多元。”我市规模最大的

专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万鑫再生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业务部王先生对记者说，有了国家政策

补贴，他们的回收价格比商贩要高。另外，回收企

业从保护环境出发，对废旧家电进行收集、分类，

对没有利用价值的部件进行焚化处理或定点堆

放、掩埋；对可利用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塑料、

玻璃等材料进行再加工、储存，变废为宝。

记者了解到，在我市各大家电卖场，凡是有

“鹤壁市家电以旧换新惠民工程回收销售网点”

标识的，都是回收企业的回收网点。除此之外，市

民还可拨打 3333301，回收人员将上门服务。

挖走路边石，这是要干啥？

相关部门：准备铺设沥青路面，涉及三个路段

7 月 4 日，在新区兴鹤大街与二支渠交叉口的绿地公园附近，一路之隔的工地将生活废水排到了路面上。 附近居民李先生

说，这种情况已持续很长时间了，从此经过很不方便。 不仅如此，随着气温升高，路面的废水已发黑变臭。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面前一条臭臭的“河” 行人到此不好过

小区内商贩占道经营严重

居民抱怨：每天都像在赶集

“小区里的商贩占道经营太严重了！ 不仅把人行道占了，甚至连机动车道也不能幸

免。商贩们只管自己做生意，根本不管居民行路难。”近日，家在鹤翔西区的刘女士拨打

本报热线向记者反映。 3 日，记者就刘女士反映的情况到鹤翔西区进行了走访。

人行道被占，双车道仅能过一辆车

3 日晚上 7 时多， 记者从鹤翔西区西门

进入，看到小区公共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分

散着几个卖拖鞋和回收酒瓶的商贩，机动车

道上则停着一辆满载西瓜的农用运输车，车

子占据了道路的三分之一。 再往里走，道路

两旁都是商户的门面房。 然而，商户们在经

营店面的同时，把生意摊位扩大到了人行道

上，甚至机动车道也被占用了。

只见在不足 100 米长的人行道上，占道

经营的摊位绵延不断，卖饭的、卖烧烤的、卖

蔬菜的、 卖水果的……各种摊位一字排开，

人行道被占得严严实实。 更有不少商户把凉

菜摊、 蔬菜摊和水果摊摆到了机动车道上，

几乎占去了该条道路的一半，再加上不少从

此处经过的小区居民，使原本能并排通行两

辆汽车的车道只能容一辆汽车缓慢通过。

“您有店面， 为什么还把摊位摆放到人行道

和机动车道上？ ”记者问道。“店面小东西放

不全，再说别人都这样摆放，我要不放生意

肯定没有人家好。 ”面对询问，一位卖水果的

师傅说。

小区居民深受其扰

“好好的路快被占完了， 让人怎么走

呀！ ”“人行道被占了，大家只能走机动车道，

结果现在机动车道也被占去了不少，每过一

次就像赶集。 ”记者听到一些从此处经过的

居民抱怨道。

在小区街心花园乘凉的赵大妈告诉记

者，小区里商户占道经营的状况已持续很久

了。“除了商户占道经营，还有不少外来的商

贩进入小区在人行道上随意摆摊。 虽然日常

买东西方便了，但出行非常不便。 ”一居民

说，“商贩把人行道占了，我们只能走机动车

道。 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人和车挤在一起，

很不安全。 ”另外，也有居民反映，部分流动

商贩走后会留下一些烂水果、 菜叶子等垃

圾，对小区环境造成了影响。

占道经营成顽疾

记者采访了鹤翔西区所属的鹤翔社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区内占道经营问题他们

也很头疼， 虽多次做过商户们的思想工作，

但收效甚微。“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对占道

经营的商户进行提醒和劝说，但他们出于自

身利益考虑，依然我行我素。 我们对此也很

无奈。 ”

对该小区商贩占道经营的问题，记者与

淇滨区城市综合监察大队取得了联系，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内部的占道经营并不在

他们的管辖范围，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应由

小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管理，如果办事处需

要，他们可以协助。

随后，记者联系了鹤翔西区所属的九州

路办事处城管中心办公室， 边主任告诉记

者，针对该小区占道经营问题，之前他们曾

随同相关执法部门进行过几次清理，但执法

人员一走，问题又随之而来。“占道经营具有

反复性，而我们本身不具有执法权。 这就需

要相关部门加强合作，联合执法才能有效解

决问题。 ”

□晨报记者 韩文雪


